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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1〕166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关于对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

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。 

张文风，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。 

刘福民，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负责人。 

韩林林，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时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。 

 

一、违规事实情况 

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东方金钰或发行人）于

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7 金钰债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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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简称本所）上市交易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

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等相关规定，东方金钰作为债券发

行人应当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披露 2021 年中期报告，但其未

能按时披露，且至今仍未完成披露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按时披露中期报告是债券发行人的法定信息披露义务。东方

金钰未能按时披露 2021 年中期报告，严重影响债券持有人通过

定期报告获取公司重要信息的合理预期。东方金钰的上述行为违

反了《证券法》第七十九条，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

法》第七条、第十六条，《上市规则》第 1.6 条、第 3.1.1 条、

第 3.2.1 条、第 3.2.2 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

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——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》（以下简称《公

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指引》）第 3.1.1 条等相关规定。 

发行人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文风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，时

任财务总监刘福民作为公司财务事项直接责任人，时任信息披露

事务负责人韩林林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直接责任人，未能勤勉

尽责，对东方金钰未能按时披露中期报告的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

任，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八十二条，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

管理办法》第七条，《上市规则》第 1.7 条、第 3.1.1条、《公司

债券持续信息披露指引》第 2.7 条等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当事人异议情况 

在规定期限内，发行人及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文风、时任

财务总监刘福民、时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韩林林提出异议，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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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如下：一是因公司退市及经营困难等原因，大量公司高管、部

门经理及员工离职，且部分离职人员拒不交接以往经营资料和财

务数据；二是因疫情影响，公司未能于规定时间收到下属各公司

上报的财务报表；三是已事先披露《关于无法按时披露 2021 年

半年报的提示性公告》，充分提示风险；四是债券已停牌不能交

易，且公司与债权人保持密切沟通，未按时披露不实际损害债券

投资人利益；五是相关责任人 3 年来未领取工资报酬，仍坚守岗

位，多次就中期报告披露召开会议，开展沟通协调工作，故申请

免除或减轻纪律处分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本所认为，中期报告是债券发行人在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、

财务状况、偿债能力的总结分析，是债券持有人全面获取信息的

重要来源，按时披露中期报告是《证券法》《上市规则》《公司债

券持续信息披露指引》规定的法定义务。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人应

当充分认识到定期报告按时披露的严肃性和重要性，合理预估编

制定期报告所需要的时间并采取有效措施对发行人定期报告编

制及披露工作作出妥善安排，以保障定期报告按时披露。发行人

和相关责任人提出的异议理由中，公司人员变动属于公司内部管

理事宜，与持有人沟通及事先提示无法按时披露事宜不能代替法

定披露义务。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人未能证明未按时披露系受疫情

影响所致，也未能证明相关责任人在中期报告披露中的具体履职

内容及其成效，因此对相关异议理由不予采纳。鉴于债券发行人

系首次出现未能按时披露定期报告的违规行为，本所对相关情节

已酌情予以考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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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上市规则》第 1.8 条、第

6.2 条、第 6.4 条，《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指引》第 7.2 条和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

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

事长兼总经理张文风、时任财务总监刘福民、时任信息披露事务

负责人韩林林予以通报批评。 

   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诚信档

案。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

《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保护债券持有人

的合法权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
 
 
 
 
 
 
 

 


